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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精神开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在第十届中国慈展会主题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

郑功成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速，走向共同富裕的步伐在明显加快，这一时代背

景决定了我国需要发展好慈善事业，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同时促使

整个社会文明达到新高度。

然而，自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以来，我国慈善事业虽然

因相关政策出台和互联网广泛应用而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滞后的局面并未改

变。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每年个人捐赠的款物价值约相当于美国年生产总值的

2.5%左右，我国被统计的个人慈善捐款不到中国年生产总值的 0.05%。如此巨大

的差距，难道是中国人缺乏爱心善意?答案显然不是如此。我国普遍存在着邻里

互助、亲友相济以及大量并非通过慈善组织或公益机构的个人捐赠，这些未被统

计进来的慈善行为仅仅因为不符合欧美必须通过慈善组织行善的标准答案就被

剔除在外，致使中美之间的“爱心差距”显得如此之大。

中国尚未形成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共识，一定程度上阻滞中国特色慈善

运行机制与实践模式的成熟，以及慈善政策体系的完善。因此，必须以创新精神

来开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的新境界。这种创新应当包含发展理念创新、发

展模式创新、运行机制创新、技术手段创新。

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新理念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这一概念不是空洞的政治话语，更不是为了突出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客观规律和实事求是。一方面，历史传承的旧式慈善难

以为继。近几十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全面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因人

口的高流动性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进入数字化时代的脚步正

在加快。自古以来局限于局部现实场景的邻里互助、亲友相济等传统慈善形态如

果不加入现代元素，很难发展壮大，甚至已经难以为继了。另一方面，欧美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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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水土不服。因为欧美慈善的标准答案是强调组织化与专业化、募捐与服务相

分离、为非特定受益人服务、建构完全独立的第三部门，这些标准与中国人基于

恻隐之心救急难且遵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为特定受益人提供援助的行善逻辑

并不一致。

联系现实可以发现，我国慈善组织都在党的领导之下，与政府或官方几乎都

存在直接或紧密关联性，具有呼应党和政府号召的大局观，募捐与服务融为一体，

非组织化与非专业化的慈善活动大量存在，为特定受益人服务更易被公众所接

受，还步入了数字化转型新发展阶段。这些事实表明，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既非

旧式慈善活动的简单传承，亦非欧美式现代慈善在中国的翻版，而是注入了中华

慈善文化元素，打上了现行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烙印。

我们需要认真总结我国慈善事业实践经验，提炼有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基本

规律与共同特征，并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找准慈善事业在

中国式现代化和走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定位，发挥其应当发挥的有益作用。否则，

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将因缺乏清晰的理念引领而在一团迷雾中摸索前行，最终既不

利于自身发展，也不可能对国家发展与民生保障作出应有贡献。因此，当前需要

进一步凝聚共识，不以传统慈善或欧美慈善的标准为答案，而是适应中国式现代

化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打上中华慈善文化与中国制度烙印的中国

特色慈善新理念的引领下，走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路。

通过重构政社关系创新慈善事业发展模式

慈善事业发展模式取决于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仿效欧美式慈善组织与

政府完全脱钩，充当公共部门、营利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独自发挥作用，还是作

为政府或公共部门的组成部分或附属物，或者还有新的选择，是发展我国慈善事

业进程中必须作出合理选择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应当形塑出与中国

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需要遵循古今中外慈善活动普遍

遵循的公益、自愿原则，坚守现代慈善普遍具备的平等、法治特征;另一方面还

要注入中华慈善文化并与现行制度融为一体，即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主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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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扶弱济困、弘扬公益、服务社会为底色，以促进共同富裕为最高目标追求。这

种模式下的政慈关系不是相互脱节的“两张皮”，更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个部门，

而是目标一致、配合联动地向前发展的协同体。

为此，政府在适度监管、有效监督的同时，应当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政策与财

税支持力度，强化服务意识，营造出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慈善组织

及相关主体应当树立全局观、大局观，具备自我发展、自主运行的能力，并在奔

向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因此，中国特

色慈善事业发展模式下的政慈关系，应当是政府主导与慈善自主之间的有效协

同、良性互动关系。

通过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实现慈善运行机制创新

前已述及，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既不可能简单沿用邻里互助、亲友相济、一对

一援助的老机制，也不可能简单照搬欧美慈善运行机制，而是需要将中华传统性

与欧美现代性相结合，创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的运行机制。在这方面，应当秉

持开放性而不是排他性原则，既鼓励和支持组织化、专业化、为非特定受益人服

务的慈善组织发展，也要鼓励和支持非组织化、非专业化、为特定受益人服务的

慈善活动发展。立足社区或基层的小微型慈善公益组织更应当得到关注与支持，

因为它最符合由近及远、由亲及疏、邻里互助、为特定受益人服务且信息对称的

中华传统慈善文化与行善逻辑。

不仅如此，还要持续推动慈善项目创新、慈善资源动员机制创新、慈善服务

形式创新、慈善合作方式创新，并促进法定社会保障制度与慈善事业有效对接，

更加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汇聚社会力量，让公众爱心善意得到充分释放。如果

能够在服从全局、服务大局中形成共生共创、共治共享的新慈善运行机制，则中

国特色慈善事业必定能够获得大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助力慈善事业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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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化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为载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全方位地影响

着当今世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方式，形塑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新业

态，也为新时代慈善事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创造了全新的契机。信息技术的进

步及其数字化、智能化，彻底改变了传统慈善活动的时空观及联结管道，打破了

慈善项目、慈善服务的行业界限与地域限制，进而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

无限想象空间与巨大发展机遇，也创造了方便公众行善、有效对接有能力者与有

需要者的有利条件，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来促使慈

善事业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

应当通过技术创新搭建更加便捷、更具吸引力的慈善新场景，推动慈善项目

设计创新，提升慈善服务的精准度，增强慈善组织与捐赠人及社会公众之间信任，

降低慈善运行成本、提升慈善运行效率，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造新样本，进而形塑

出健康持续的慈善新形态。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为新时代的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

新的动力与机遇，只要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发展新路，在尊重客观规

律和尊重中国国情的条件下，真正实现发展模式创新、运行机制创新、技术手段

创新，我国的慈善事业就一定能够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助力共同富裕的历

史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绽放出时代异彩。

（本文来源：《慈善公益报》2023 年 9 月 20 日）


